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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宿舍管理要點 

106年 9月 1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11年 8月 30日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宿舍管理注意事項，學校應依本注意事項訂定學生

宿舍管理要點（以下簡稱管理要點）。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住宿安全，並鼓勵學生學

習自主管理，以創造開明、信任、安全之校園環境。 

二、目的： 

學校妥善管理學生宿舍秩序，確保學生住宿安全。並使住宿同學之住宿申請、分配、進

住、生活輔導、課業及內務要求等諸般事宜能有適度規範，特訂定「學生宿舍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期使學生養成自動自發精神，並培養良好生活的習慣。 

（一）學校訂定管理要點，應明定下列事項，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1.學生進(退)宿管理、例假日(含國定假日)及寒暑假宿舍管理之相關事項。 

2.住宿學生作息管理及生活輔導相關事項。 

3.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住宿學生座談會及相關事項。 

4.電器用品使用、維護宿舍住宿環境安全之安全管理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 

5.學生身體自主權及隱私權維護之相關事項。 

6.避免學生攜帶、藏匿違法或違禁物品之宿舍安全檢查相關事項。 

7.定期辦理複合式防災逃生演練之相關事項。 

8.公物損害賠償及個人物品保管相關事項。 

9.留守人員執勤之各項紀錄、宿舍日誌、宿舍管理工作等資料管理之相關事項。 

10.宿舍緊急事件聯絡及處置相關事項。 

11.其他應行規定事項。 

（二）住宿費用之基準訂定，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因本校屬特偏

學校，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學生宿舍「得」減收、免

收宿舍管理費、使用費、租金之規範。本校將視國教署補助之金額調整住宿費用。

住宿生之水費、電費等生活費用，仍由住宿生支付，不在減免範圍。 

（三）放學後熄燈就寢前，應給予住宿生合理之自由活動及自主學習時間。 

三、申請及退宿規定： 

（一）住宿申請：（住宿申請表詳如附件 1） 

1.申請住宿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在申請表上簽章，並保證住宿期間均能遵守學校及住

宿相關規定。 

2.若床位不足，學生申請住宿優先次序為(１)家住離島(２)臺灣本島(依戶籍地與學

校間距離遠近排序)，並以一年級新生為優先，二、三年級學生以抽籤決定。 

3.住宿申請以一學期為期程，不得無故於學期中請求退宿、退費(重大意外及特殊事

由除外)，於開學第 5 週(含)前退宿者，住宿費退費 2/3，第 8週(含)前者退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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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週(含)後者不予退費。凡學期中退宿者，該學期不得再次申請住宿。 

（二）進住及退宿： 

1.各寢室同學確依學務處公佈環境區域執行打掃工作（環境區域分配表詳如附件 2），

俾維護環境及內務清潔。 

2.學生進住宿舍後，應維護宿舍內所有公物及一切設備之完整並負保管責任。學期第

一週住宿期間必須確認宿舍寢室各項設施是否妥善，如有損壞由衛生服務股長統計

後向總務處申請修繕；若使用後發生遺失或損壞情形，應依規定照價賠償，屬個人

使用者，由個人負責賠償；若屬全寢室公用使用者，則由全寢室同學共同分攤賠償

責任。 

3.住宿生因特殊事故需辦理退宿時，需經申請核可後始得辦理。辦理退宿時，應取得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證明，並填寫退宿表、完成個人物品清理及鑰匙繳回，經管理人

員檢查通過，且經學務處核准後，方可退宿。若未完成清理者，學校通知家長到校

處理。（退宿申請表詳如附件 3）。 

4.三年級畢業典禮前須完成個人物品清理，當日離開學校前須將鑰匙繳回，並完成「畢

業生宿舍個人物品清空證明表」始可領取畢業證書（個人物品清空證明表如附件 4）。 

5.寒（暑）假因學校公務需要申請留宿者(留宿申請書如附件 5)，須由公務需求單位

統一申請，住宿期間由公務申請單位全權負責學生生活管理，並由學務處宿舍管理

員指定床位（以集中寢室為主）住宿。例如：學生至飯店實習應由實習處以協調飯

店提供住宿為優先，若實習場所無法提供住宿，再向學校提出申請，且需要全程管

制注意學生狀況。不得由學生個別申請或因私人事務申請留宿(例如打工、補習等)。 

四、宿舍生活管理暨奬懲規定： 

（一）每學年學期初推派正、副舍長（男、女生各一位）、衛生服務股長（男、女生各一位）

擔任指定職務並負責傳達、協調工作，全體住宿生應配合與服從其管理(工作職掌表如

附件 6)。凡表現優良者，於學期結束前由生活輔導組建議核予「小功」以上之獎勵；

若正(副)舍長學期中發生重大違規行為，除核予適度懲處外，並免除正(副)舍長職務，

另再推選表現較佳住宿生接任舍長（副舍長）乙職，另由生活輔導組建議適度獎勵。 

（二）為執行學校交通安全勤務工作，並藉由指揮、執行及管制勤務過程內化學生個人行為

舉止使其符合規範，凡申請之住宿生除擔任必要之宿舍自治幹部(正副舍長、衛生服務

股長)，視狀況均納入交通勤務隊編組。交通安全勤務規劃表由學務處核定，須依時到

達定點執勤，若因故無法執勤，請人員先行協調，不得無故未到勤，情節嚴重則將核

予「警告」之處分。學期交通安全勤務執行狀況良好者，由生活輔導組建議核予「小

功」以上之獎勵。 

（三）住宿生應遵守下列事項，違反者依情節核予懲處（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辦理，違規

行為態樣表如附件 7）： 

1.按指定床位進住，將內務整好(內務要求重點如附件 8)，且經常保持整齊，寢室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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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禁止私下交換，若就寢時未睡在自己床位，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核予「愛校服

務」處份，第二次再犯者核予「警告」處份，第三次（含）累犯者核予「小過」處

份並聯繫家長說明渠等行為，如再犯則予以退宿。 

2.遵守生活作息規定：（作息表如附件 9） 

(1)早上 7點 20分由值星寢室長(或同寢室人員代理)吹哨起床，至 7點 30分至集合

場集合點名。田徑隊學生依體育組長律定之時間實施作息。無故未參加早點名，

或遲到屢犯者，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翌日撰寫 200字自我精進報告繳交學務處

(未依時繳交加重處份)，第二次再犯者得核予「愛校服務」處份，第三次（含）

累犯者核予「警告」處份 

(2)所有人員一律於 7 點 50 分前離開宿舍(田徑隊員 8 點 00 分前)。凡 7 點 50 分無

故未離開宿舍人員(田徑隊員 8點 00分前)，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翌日撰寫 200

字自我精進報告繳交學務處(未依時繳交加重處份)，第二次再犯者得核予「愛校

服務」處份，第三次（含）累犯者將核予「警告」處份。 

(3)上課時間未經報備核准，禁止回到宿舍，違反者將第一次核予「警告」處份，第

二次再犯者得核予「小過」處份。 

(4)同學於放學後至夜間 18點 40分期間為晚餐及盥洗時間，惟 18點 40分前須至指

定地點實施晚自習或環境大掃除（週一至週三夜間實施晚自習，週四為環境大掃

除）；若無故未依規定就位或晚自習期間未能遵守秩序規範(如大聲喧嘩)，經勸

導仍未改善者，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翌日撰寫 200字自我精進報告繳交學務處

(未依時繳交加重處份)，第二次再犯者得核予「愛校服務」處份，第三次（含）

累犯者將核予「警告」處份。 

(5)同學於夜間 18點 40分至 20點 20分實施晚自習或環境大掃除時，晚自習部份由

督課人員掌握晚自習狀況，大掃除則由管理員及替代役男督導實施，若有緊急或

突發事故須立即向值勤教官聯繫；凡夜間無法參加晚自習與環境大掃除者須檢具

相關證明資料填寫申請表(住宿生請假單如附件 10)提出申請，並經學務處主任

批示同意，並晚上 21 點 00分返回宿舍參加晚點名，惟學期內每次申請不參加期

程不得逾 14 天；若家長（三等親家屬）需於夜間實施會客時，晚自習期間須向

督課人員報告，大掃除時間須向管理人員報告，會客地點僅限校門口警衛室。除

發生身體病痛與意外事件向督課人員或管理員報告並聯繫值勤教官報備後得請

臨時外出，餘狀況欲外出者均須事先提早填寫住宿生晚間臨時外出請假單(如附

件 11)依程序完成申請。 

(6)晚上 21點 00分全體住宿生集合實施晚點名，晚點名後禁止外出，除突發狀況需

要外出者，須經宿舍管理人員與值班教官核准後始得外出，餘均不得離開宿舍；

違反者第一次將依校規以「不假離校外出」核予「小過」以上處份，第二次則聯

繫家長討論學生住宿狀況及輔導措施並核予「小過二次」以上處份，第三次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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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予以退宿。 

(7)晚上 22點 00分由值星寢室長(或同寢室人員代理)吹哨管制熄大燈，熄燈後，全

體住宿生仍可於寢室內繼續實施晚自習（開小燈），惟須注意音量放輕，避免影

響其他同學就寢，另不得至其他寢室聊天或大聲喧嘩，經勸導仍未改善者，或寢

室大燈經勸導後仍未關閉者，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翌日撰寫 200字自我精進報

告繳交學務處(未依時繳交加重處份)，第二次再犯者得核予「愛校服務」處份，

第三次（含）累犯者將核予「警告」處份。 

3.因宿舍屬團體生活空間，平時不開放家長(限父母及監護人)探視，以避免不必要之

困擾及影響其他住宿生。 

4.不得帶非住宿生及校外人士進入宿舍，並嚴禁留宿，違反規定者依校規核予「小過」

以上處份;若非住宿同學未經許可進入學生宿舍或逗留寢室者，同住宿生處份辦

理。發現非住宿生在宿舍並通報教官者，維護宿舍安全及純淨，得核予嘉獎乙次獎

勵。 

5.宿舍桌上擺放物品應整齊清潔，離開寢室內務須歸定位，凡抽查不合格者，配合環

境區域打掃不合格部分統一併算。 

6.寢室同學要互相關心關懷，若生病或其他事故，應儘速通知管理員及值班教官處理。 

7.勿攜帶貴重物品到校，如有非攜帶不可之必要者，須自行負保管責任，並請盡可能

隨身攜帶以防遺失。 

8.牆壁門窗應保持乾淨，不可亂貼紙片或自行釘掛衣物及飾品。 

9.宿舍各項設施與物品由全體住宿生共同維護，維持設施妥善為住宿生的責任，如遇

器物損壞由舍長（或副舍長）填寫請修單，經管理員副署(不在時由值班教官代理)

後送請總務處報修，若經查屬人為故意破壞則依校規核予「小過」乙次處份並照價

賠償。 

10.團體生活中個人衛生非常重要，住宿生應自我要求以免妨害別人，養成隨手關水、

關電及不亂丟垃圾習慣，寢室及公共區域垃圾要適時打包清除，若個人衛生習慣

欠佳，經勸導仍未改善且影響其他住宿生權益者，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翌日撰

寫 200 字自我精進報告繳交學務處(未依時繳交加重處份)，第二次再犯者得核予

「愛校服務」處份，第三次（含）累犯者將核予「警告」處份。 

11.寢室內禁止玩撲克牌或其他賭博性遊戲，初犯情節輕微者將依校規核予「警告」

以上處份，累犯者依校規核予「小過」以上處份，若查證確為賭博行為，依校規

於校內賭博者核予「大過」以上處份並辦理退宿。 

12.禁止使用瓦斯爐及其他危險物品，違反者將依校規核予「小過」以上處份，累犯

者將聯繫家長並辦理退宿。 

13.不得攜帶高耗電之電器用具（電磁爐、電暖爐、烤箱、微波爐、電湯匙等）接電

使用，以防電源超過負荷，造成停電或火災，違規者除電器用品由學務處暫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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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通知家長帶回，並核予「警告」處分；另離開寢室時須移除行動電話充電器，

未依規定移除者，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翌日撰寫 200 字自我精進報告繳交學務

處(未依時繳交加重處份)，第二次再犯者得核予「愛校服務」處份，第三次（含）

累犯者將核予「警告」處份。 

14.不得攜帶、觀賞或閱讀不正當之書刊、圖片、影片光碟，違反者將沒入上述物品

並依校規核予「小過」以上處份，累犯者聯繫家長到校共同管教。 

15.不得吸菸、喝酒、嚼檳榔（含攜帶），違反者將依校規核予「小過」以上處份並聯

繫家長共同管教。 

16.因須管控宿舍整體電費且筆記型電腦屬高單價物品，如需要攜帶者請依筆記型電

腦使用申請表(如附件 12)提出申請，使用時間僅限放學後 16 時至晚上 24 時，違

反使用規定者第一次初犯情節輕微者翌日撰寫 200字自我精進報告繳交學務處(未

依時繳交加重處份)，第二次再犯者得核予「愛校服務」處份，第三次（含）累犯

者核予「警告」處份。若未經申請私自攜帶者核予「警告」以上處份，並由學務

處管制直到完成申請，或通知家長帶回。 

17.非經事先請假核准，不得外出，請假後逾時不歸者，將依校規核予「小過」以上

處份。 

18.週一至週四不得外宿，若因故須返家者，須提前完成請假手續，並聯繫家長告知

請假事宜，以便管理人員及值勤教官管制聯繫。若未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者，第

一次視情節核予「小過」以上處份並通知家長共同管教，第二次屢勸不聽者直接

核予退宿；若完成請假手續但未返家，依校規欺騙尊長者核予「大過」以上處份，

並直接核予退宿；凡週五及週六欲留宿者須依程序提出申請(留宿申請書如附件

5)，全體住宿生一律列入管制並參加晚點名（週一至週四晚點名為 2100時，週日

為 2130 時），未到者，第一次核予「小過」以上處份，第二次則聯繫家長討論學

生住宿狀況及輔導措施並核予「小過二次」以上處份，第三次則直接予以退宿。 

19.未經許可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物品，若有偷竊行為，除按校規核予「大過」以上處

份外，並辦理退宿。 

20.女同學禁止進入男同學宿舍寢室及走廊，男同學禁止進入女同學宿舍寢室及寢室

外走廊，違反者依校規核予「大過」以上處份並辦理退宿。 

21.不聽從管理人員及教官(師)指導且態度傲慢者，依校規核予「小過」處份，並連

繫家長共同管教。 

22.將爆炸物品、刀械（含改造槍枝）及違禁物品帶進宿舍者，通知家長，並依校規

核予「大過」以上處份並辦理退宿，另視情節協助相關單位處理。 

23.本規定「愛校服務」之處份，由管理員（或代理人）及督導違規住宿生執行，實

施地點僅限於本校學生宿舍，執行時間每次以二小時為限，惟不可於晚自習時間

（18點 40分至 20點 20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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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其餘未列述者，一律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處理。 

（四）合於下列事項之一者，視實際情況給予記功、嘉獎表揚或其他適當之嘉勉： 

1.擔任宿舍幹部表現優良者。 

2.參加宿舍內各種服務工作特別努力者。 

3.對樹立優良舍風，有特殊貢獻者。 

4.遇有特殊事故處理得宜，值得獎勵者。 

5.拾物(金)不昧，立即送繳招領者。 

6.其他值得獎勵之事蹟者。 

（五）學生每日依公共整潔區域表打掃，由管理人員於每日上午 8 時 00 分至 8 時 15 分，實

施檢查（評比表詳如附件 13），教官室不定期抽檢，若當週個人內務及公共區域不潔

項次累積達五項(含)者，實施「愛校服務」並將負責區域完成打掃以茲警惕；累計至

第六次(含)以上將核予「警告」處份；隔週後累計次數歸零計算，屢勸不聽情節嚴重

者，核予「小過」處份。 

（六）住宿生內務應保持整潔，個人物品除整齊放置於書桌及內務櫃外，餘行李應打包(裝袋

或裝箱)統一放置於個人床下或衣櫃上、寢室週邊擺放整齊，人員離開時應保持桌面及

床舖整潔，不得隨意放置；於床、書桌及衣櫃上張貼名條（如附件 14），以區分個別

使用整理責任，餘寢室內未劃分的物品、設施、空間屬寢室內所有人共同使用整理之

責任。 

（七）寢室電扇應每月定期清洗，人員離開時應將電源關閉及電扇(含延長線)收妥；另住宿

生應確遵脫水機使用要領，以避免損壞機具。（脫水機使用規定如附件 15） 

（八）由舍長（或副舍長）會同衛生服務股長於每學期開始後第一個月第二週前排定寢室打

掃區域，經管理員簽章並由學務處主任批核張貼於公佈欄。 

（九）宿舍禁止養任何寵物，違反者核予「小過」以上處份，屢勸仍未改善者核予「小過」

處份，屢犯者除核予「大過」以上處份並予以退宿。 

（十）住宿生若違規項目為「內務及環境不潔」以外情事（情節較輕微），違犯者則立即依「本

規定」實施累計懲處。（違規次數累計表詳如附件 16） 

五、一般規定： 

（一）住宿生違規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處理，若屢勸不聽，嚴重者將向家長說明後要

求辦理退宿。 

（二）每學期於學期初開始一個月內召開「住宿生會議」乙次，向同學宣導各項規定及要

求事項，以確保住宿學生之安全與權益。 

（三）每學期配合消防隊消防安全講習時機，集合住宿生實施消防安全及逃生知能講習，

以維護住宿安全。 

（四）為維護宿舍安全，得由學務處與教官室全程由宿舍舍長（或副舍長）陪同不定期對

宿舍實施安全檢查，若發現違禁物品，依校規核予適當之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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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原住民籍住宿生得經家長簽署同意書(如附件 17)同意學校由教育部原住民補助款直

接扣繳學期住宿費及伙食費。 

六、為避免學生攜帶、藏匿違法或違禁物品，學校得依管理要點，進行學生宿舍之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進行檢查時，應有二位以上之住宿學生代表或學生家長會代表陪同，並應全

程錄影。 

（一）學校及有權調閱或保管錄影資料之人員，應負保密義務。 

（二）前項之錄影資料，學校應保存至少三年；有相關之申訴、再申訴、行政爭訟及其

他法律救濟程序進行時，學校應保存至該等救濟程序確定後至少六個月。但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學校主管機關基於職權要求或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再申訴評議委員會、訴

願審議委員會、法院調查案件需要時，學校有配合提供錄影資料之義務。 

七、本要點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研商，並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發布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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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年度第  學期住宿生申請表 
年   月   日 

班級  姓名  年齡  籍貫  

住址  電話  

手機

號碼 

 

 

住宿學生  

保

證

事

項 

一、服從師長指導，遵守公

共秩序。 

二、敬長禮讓恤幼，崇尚道

德倫理。 

三、上課勤讀力學，按照時

間作息。 

四、愛惜公用物品，損害自

己要賠。 

五、樽節用水用電，養成良

好習慣。 

六、浴室廁所環境，隨時檢

查清潔。 

七、寢室床鋪內務，經常保

持整潔。 

八、絕不賭博吸煙，嚴戒酗

酒鬧氣。 

九、謹防不肖作科，財物特

需注意。 

十、如有違背規定，願受嚴

厲處分。 

家長  

學生

健康

情況

概述 

 

家長

意見 
 

家長

職業 
 

家長

簽名 
 

業務 

承辦人 
 

生輔

組 

審查意見 

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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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家長您好： 

  為讓您了解住宿生在學宿舍的日常作息狀況，特將住宿生日常作息及注意事項列於後，

供各位家長申請子弟住宿及協助輔導的參考。 

時間 作息狀況 

7：20至 7：30 起床、盥洗、寢室內務整理 

7：30至 7：45 早點名、公共環境區域大掃除 

7：50 離開宿舍 

7：30至 16：10 上課期間配合學校要求作息 

16：10 至 18：40 自行用晚餐，自由活動 

18：40 至 20：20 教室晚自習（週四夜間實施大掃除） 

20：20 至 21：00 宿舍內自由活動（盥洗） 

21：00 晚點名(假日 2130時實施) 

21：00 至 22：00 宿舍內自由活動及公共環境區域整理 

22：00 熄大燈、就寢 

備註： 

一、所有住宿生必須參加早、晚點名，出缺狀況依校規處理。 

二、全體住宿生均須參加晚自習或大掃除(週一至週三夜間 1840時至 2020時於指定地點實

施晚自習，週四實施住宿環境大掃除)，不得任意請假（包括同學慶生、購物、看電影

等）；凡夜間無法參加者須檢具相關證明資料及填具申請表(如附件)提出申請並經學務

處主任批示同意，並於晚上 21點 00分返回宿舍參加晚點名，惟每次申請不參加之期

程不得逾 14天。若家長（三等親家屬）需於夜間實施會客時，須向督課人員及管理員

報告，會客地點僅限校門口警衛室。 

三、除發生身體病痛與意外事件得請臨時外出，並須向督課人員或管理人員報告後，再聯

繫值勤教官說明事由，始得外出，餘狀況欲外出者均須事先提早填寫住宿生晚間臨時

外出申請單並依程序完成申請。 

四、週一至週四不得外宿，如因故須返家則須在返家前，於學務處填寫申請表(註記地點、

聯絡人、聯絡電話)，完成請假手續，並聯繫家長告知請假事宜，以便管理人員及值勤

教官管制聯繫。若未依規定，除通知家長外，並依校規與住宿生管理作法處理。 

五、為維護住宿生安全，住宿生不得帶非住宿生任意進入學生宿舍，違反者除通知家長外，

並依校規處理。 

六、住宿生有負責打掃與維護學生宿舍環境與公物的義務，若未盡責，將適予議處。 

以上幾點盼各位家長協助督促住宿生遵守。 

本校教官室專線電話（08）8896697；家長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此申請書請於    月    日前直接送至本校學務處。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啟 

學生家長簽名（或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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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宿舍公共區域打掃分配表 
實施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 共 區 域 類 別 負 責 打 掃 的 學 生 負 責 學 生 簽 名 

1 樓廁所   

1 樓浴室   

1 樓走廊(含飲水機)   

中央樓梯(男)   

西邊樓梯   

1 樓曬衣間   

1 樓交誼廳(含冰箱)   

2 樓浴室   

2 樓廁所   

2 樓走廊(含冰箱)   

2 樓曬衣間   

2 樓飲水機及冰箱   

2 樓浴廁洗手檯   

集合場   

1. 舍長、副舍長及衛生股長負責管制暨督導。 

 

 

生輔組：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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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住宿生退宿申請表 

班 級  姓 名  年 齡  

詳細地址  

住 家 

電 話 
 

手 機  

退宿原因  

上列同學因故請淮予退宿，退宿申請完成後將完成宿舍個人物

品清理及鑰匙繳回，若未完成程序家長願到校處理未完成事

項。 

謹 致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生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宿 舍 管 理 員 生 活 輔 導 組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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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     )學年度畢業生宿舍個人物品清空證明 

                                                  第一聯 學務處存查 

 

    學年度三年          班  畢業生          宿舍個人物品清空已全數清空，請教務處

註冊組核發畢業證書，與以證明。 

         

     學務處核章          教務處核章         學生領取畢業證書簽名 

 

 

 

                                                                    

 

 

(     )學年度畢業生宿舍個人物品清空證明 

                                                  第二聯 教務處存查 

 

    學年度三年          班  畢業生          宿舍個人物品清空已全數清空，請教務處

註冊組核發畢業證書，與以證明。 

         

      學務處核章          教務處核章         學生領取畢業證書簽名 

 

 

 

                                                                        

 

 

(     )學年度畢業生宿舍個人物品清空證明 

                                                  第三聯 學生個人收執 

 

    學年度三年          班  畢業生          宿舍個人物品清空已全數清空，請教務處

註冊組核發畢業證書，與以證明。 

         

       學務處核章          教務處核章         學生領取畢業證書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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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宿 物 品 清 理 檢 查 表 

個人床位、書桌、衣櫃是否完成清理 鑰匙是否繳回 

□床位完成 □書桌完成 □衣櫃完成 □是  □否 

管理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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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住宿生留宿申請書 

 

  住宿生______科___年___班學生__________因               

(事由)    ，故欲申請   年   月  日至   月   日留

宿，茲保證留宿期間確實遵守住宿生生活作息規定，並

由申請單位全程管理及注意學生狀況，違者依住宿生管

理規定簽處，絕無異議。 

 

申請單位：(請執行單位簽章) 

導師簽章 :(請與家長確認同意後再行簽名) 

值班教官： 

生 輔 組： 

學務主任： 

備註:1.因學校公務需學生留校執行，請執行單位於申請 

  單位欄簽章。如屬學生個人事務，則不須簽章。 

  2.本申請書完成後留存點名夾中備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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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宿舍自治幹部職掌表 

項次 職稱 職掌 代理人 備考 

一 舍長 
協助學務處推展與管理整

體宿舍各項事務 
副舍長 

正、副舍長

為男女各

一位 二 副舍長 

代理舍長與協助學務處推

展與管理整體宿舍各項事

務 

衛生服務

股長 

三 
衛生服務

股長 

負責宿舍設施與整體衛生

環境整潔督導及規畫 

值星 

寢室長 

男女 

各一位 

四 
值星 

寢室長 

依學務處及正(副)社長要

求執行管理工作 

每日早晚點名集合與人員

掌握 

次一值星 

寢室長 

每週依寢

室次序輪

流擔任 

五 
交通 

總隊長 

協助學務處推展規畫與執

行校園交通安全勤務工作 

交通 

副總隊長 

高年級 

擔任 

六 
交通 

副總隊長 

代理總隊長與協助學務處

推展規畫與執行校園交通

安全勤務工作 

交通 

區隊長 

中年級 

擔任 

七 
交通 

區隊長 

帶領區隊員執行校園交通

安全勤務工作 

交通 

副區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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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 立 恆 春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住 宿 生 違 規 行 為 態 樣 表 

類別 違 規 情 形 處 份 

1 

1. 禁止就寢時，未睡在自己寢室 

2. 無故不參加早晚點名、晚自習，或遲到 

3. 0715時無故未離開宿舍 

4. 晚自習期間大聲喧嘩經勸導仍未改善 

5. 夜間 2200時以後寢室大燈經勸導後仍未關閉（全寢同學），且

不得至其他寢室聊天，或寢室內大聲喧嘩 

6. 未遵守宿舍電腦使用規定 

7. 宿舍桌上擺放物品應整齊清潔，離開寢室內務須歸定位，經抽

查不合格 

8. 使用充電器，離開寢室時請移除，未依規定移除 

9. 住宿生應養成隨手關水、關電及不亂丟垃圾習慣，寢室及負責

維護的公共區域垃圾要適時打包清除，個人衛生習慣欠佳，經

勸導仍未改善且影響其他住宿生權益 

左列狀況違犯

者，第一次初犯

情節輕微者翌日

撰寫 200字自我

精進報告繳交學

務處(未依時繳

交加重處份)，第

二次再犯者得核

予「愛校服務」

處份，第三次

（含）累犯者將

核予「警告」處

份 

2 

若當週個人內務及公共區域不潔屬累犯（以當週計算），累計達第 5次實施「愛校服

務」並將負責區域完成打掃以茲警惕；累計至第 6次以上將核予「警告」處份；惟

隔週後累計次數歸零計算;如屢勸不聽而情節嚴重者，核予「小過」處份。 

3 
 上課時間未經報備核准，禁止回到宿舍 

 私自(未完成申請)攜帶「筆記型電腦」 

核予「警告」以

上處份 

4 

 非經事先請假核准，不得外出，請假後逾時返校 

 非住宿同學，未經許可進入學生宿舍或逗留寢室 

 住宿生將非住宿生或校外人士帶進宿舍或寢室 

 寢室內使用瓦斯爐及其他危險物品 

 攜帶、觀賞或閱讀不正當之書刊、圖片、影(音)帶 

 吸菸、喝酒、嚼檳榔（包含攜帶） 

 外宿或返家完成請假手續但未至外宿地點或返家，除通知家長

外，並依校規（欺騙尊長者）處理 

 留宿者晚點名未到者 

 故意損壞公物 

 晚自習或環境大掃除後禁止外出，違反者將依校規以「不假離

校外出」。 

 不聽從教官(師)指導且態度傲慢 

 不假外宿 

 寢室內禁止玩撲克牌 

 宿舍禁止養任何寵物 

核予「小過」以

上處份，屢犯者

除核予「大過」

以上處份並辦理

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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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恆 春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住 宿 生 違 規 行 為 態 樣 表 

類別 違 規 情 形 處 份 

5 

 將爆炸物品、刀械（含改造槍枝）及違禁物品帶進宿舍，通知

家長，另視情節協助相關單位處理。 

 查證屬實於校內賭博 

 他人物品未經許可不得擅自使用，經查有偷竊行為 

 女同學至男同學宿舍寢室及寢室外走廊，男同學至女同學宿舍

寢室及寢室外走廊 

依校規核予「大

過」以上處份（並

輔導退宿） 

備考 上述所列情形如有疏漏，則以學生宿舍管理規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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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內務要求重點： 

 一、房間──地面隨時保持清潔。 

 二、書桌──桌面保時整潔，書籍排列整齊（由大至小，由厚至薄） 

 三、床舖──每日起床後將棉被摺好，枕頭置於棉被上，床上不得

放置雜物，樓梯上不得掛置任何衣物，毛巾於床頭對

摺掛好。各類鞋子僅能擺放整齊於床鋪下(上左下

右)，不可擺放於門口或走廊。 

 四、臉盆──置於書桌櫃最上方（盥洗用具放置其中）。 

 五、衣褲──用衣架掛於衣櫃內，或摺疊整齊放好，不得掛在椅背

上；每日清洗妥之衣物一律拿至曬衣間掛妥。 

 六、門窗──門板、窗台每日保持清潔。 

 七、離開時（上課、放假）──一律將椅子靠好，內務整好，垃圾

桶內垃圾打包清除，寢室保持清潔，門窗、電源關好。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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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住宿生作息表 
時 間 作 息 

0720 
值星寢室長(或同寢代理)吹哨起床，盥洗

並整理寢室內務 

0730-0750 

打掃（含垃圾打包），0730時點名後實施

環境整理，並要求所有人員 0750 時前離

開宿舍(田徑隊員 0800時前離開) 

0800-0820 管理員實施內務暨環境檢查 

0830 管理員或替代役男鎖宿舍大門 

1610 管理員或替代役男開宿舍大門 

1610-1840 同學自由活動時間及自行晚餐 

1840-2020 

同學於指定地點實施晚自習（週四實施大

掃除），督課或管理員掌握狀況，若有異

狀立即向值勤教官報告；替代役男陪同掌

握大掃除狀況 

2020-2100 宿舍內自由活動時間及盥洗 

2100 
管理員對同學實施晚點名(假日 2130 時

實施) 

2100-2200 宿舍內自由活動時間及公共環境整理 

2200 
值星寢室長要求所有同學就寢並關大

燈，管理員鎖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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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住宿學生 請假 申請單 

請假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學生姓名: 寢室別: 

請假事由:                               家長連絡電話： 

                                        學生連絡電話： 

導師: 生輔組: 學務主任: 

第一聯:繳交導師                                           

=============================================================================================================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住宿學生 請假 申請單 

請假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學生姓名: 寢室別: 

請假事由:                               家長連絡電話： 

                                        學生連絡電話： 

導師: 生輔組: 學務主任: 

第二聯:學生留存 

=============================================================================================================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住宿學生 請假 申請單 

請假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學生姓名: 寢室別: 

請假事由:                               家長連絡電話： 

                                        學生連絡電話： 

導師: 生輔組: 學務主任: 

第三聯:夾入晚自習點名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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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住宿生臨時外出請假單 
                                                  第一聯 學務處存查 

 

        年     班學生            因                    須請臨時外出，

自    月    日    時    分至    月    日    時    分止請臨時外出假。 

         

管理員(或督課人員)核章：                   聯繫值勤教官： 

 

 

 

附註：一、學生欲請臨時外出事由請管理員(或督課人員)確實審認，並連繫執勤教官

(08-8896697)告知相關事項並寫上聯繫時間，始完成請假程序。 

      二、此聯由請假學生自行攜帶妥善保管，出入大門時為警衛先生放行之依據。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住宿生臨時外出請假單 
第二聯 學務處存查 

 

       年     班學生            因                    須請臨時外出，自    

月    日    時    分至    月    日    時    分止請臨時外出假。 

         

管理員(或督課人員)核章：                   聯繫值勤教官： 

 

一、聯繫家長：□同意                       □不同意 

二、聯繫導師：□是(特殊重大事故需導師知悉) □否 

三、家長連絡電話：                         學生連絡電話： 

 

附註：此聯管理員或督課人員完成應聯繫對象後，留存於點名簿以利查核住宿生請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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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 立 恆 春 工 商 住 宿 生 電 腦 使 用 申 請 表 

班 級  姓 名  寢 室  

電腦品牌

序 號 
 

住 家 

電 話 
 

手 機  

申請原因  

同學如需要欲申請在宿舍使用電腦，請依據住宿管理規定使用

電腦，若違反規定學務處有權取消使用資格並代為保管並管制

使用。 

謹 致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生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宿 舍 管 理 員 生 活 輔 導 組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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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1 

國立恆春 工商    學年第   學期第     週寢室內務整 潔評比表 

寢
室 

姓
名 

月   日 

星期一 

月   日 

星期二 

月   日 

星期三 

月   日 

星期四 

月   日 

星期五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檢 查 人      

表格內容不足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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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2 

國立恆春工商    學年第    學期第     週宿舍公共區域整潔評比表 

公 共 

區 域 

月   日 

星期一 

月   日 

星期二 

月   日 

星期三 

月   日 

星期四 

月   日 

星期五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1 樓廁所           

1 樓浴室           

1 樓走廊(含飲水

機) 
          

中央樓梯(男)           

西邊樓梯           

1 樓曬衣間           

1 樓交誼廳(含冰

箱) 
          

2 樓浴室           

2 樓廁所           

2 樓走廊 (含冰

箱) 
          

2 樓曬衣間           

2 樓飲水機及冰

箱 
          

2 樓浴廁洗手檯           

集合場           

檢 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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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內容不足自行延伸 

附件 14 

201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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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脫水機使用規定 

一、 脫水機操作要領： 

（一） 步驟 1：放進衣服，並將衣物放平；衣服數量不

可以超過脫衣機容量的二分之一。 

（二） 步驟 2：蓋上蓋子，確實密合。 

（三） 步驟 3：設定（旋轉）脫水時間為 3分鐘；以節

少時間讓後面排隊的同學可以使用。 

（四） 步驟 4：脫水機停止後，在打開蓋子取出衣服 

二、 脫水機安全注意事項： 

（一） 電源線週邊不得碰到水，以防觸電。 

（二） 脫水機運轉未停止前不可以掀開蓋子，以免損傷

脫水機內部的零件。 

（三）脫水一旦完成,應儘速將衣物取出並抖稱晾曬,才

不會因長時間的不規則堆疊,讓衣物皺痕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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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恆春工商住宿生   學年度第  學期違規次數統計表 

（ 內 務 及 環 境 不 潔 以 外 違 規 情 事 ） 

寢 

室 
班 級 姓 名 

第          週 

違規日期及原因 

累計 

次數 

第          週 

違規日期及原因 

累計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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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國立恆春工商   學年  學期原住民住宿生 

扣繳住宿及伙食費家長同意書 

貴 家長您好： 

貴子弟      為原住民籍住宿生，本學期將可領取教育部之原住民補

助款，如貴家長同意學校由貴子弟之補助款扣繳學期住宿費 4000元及

伙食費      元，請於本同意書簽章後，由貴子弟交回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感謝您的配合！ 

 

 

對原住民學生補助款有相關問題請撥打 08-8892010#217 

對扣繳住宿及伙食費有相關問題請撥打 08-8892010#227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